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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 

執行要點 

總說明 

一、為鼓勵建築基地提供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於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

之一規定：「建築基地提供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樓

梯間出入口、公共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穿越道使用，室

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供文教、藝術展覽、表演使用、觀景

平台及產業性公眾使用之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並經都

市計畫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不計入樓地板面積並得酌予

增加樓地板之獎勵，其增加部分之獎勵規定由市政府定

之，但最高不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二、為解決近年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申請案執行疑義並

為利後續執行，本府都發局參酌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第七條有關社會福利設施及其他公益設施規定、都

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有關公益性設施

規定及實務執行情形，研擬本執行要點草案全文共八點，

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點明定本行政規則訂定依據，即依職權及本

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授權，訂定執行要點。 

（二）第二點明定本要點所稱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定義

及類型，包含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提

供之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

口等相關設備及人行穿越使用空間。 

（三）第三點、第四點明定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申請案

之提供及獎勵容積計算等規定。 

（四）第五點明定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應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確認使用需求及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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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六點明定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之提供方式、獎

勵範圍及額度應經本府核定。 

（六）第七點明定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定期稽查其是否符合本府核定內容。 

（七）第八點明定本要點發布已前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

條之一規定提出申請且程序尚未終結者，亦應適

用本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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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 

執行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建築基地提供服務

性或公益性設施及後續追蹤管理等事項，並依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八

十條之一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指依本自治條例第八

十條之一規定提供之下列設施： 

(一) 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供文教、藝術展覽、表演使

用、觀景平台及產業性公眾使用者。 

(二) 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等相關設備及人行穿越使

用空間：建築基地提供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

樓梯間出入口、公共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道穿越使

用者。   

三、 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建築物及其持分土地所有權應無償登記予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市）。但設定地上權之公有土地得由

建築物所有權人與本市簽訂契約代替，並約定於建

築物存續期間內無償由本市專用。 

(二) 獎勵容積依下列公式計算： 

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扣除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不計入樓地板面積部分後之樓地板面積）×

獎勵係數，獎勵係數為一。 

四、 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等相關設備及人行穿越使用空

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全天開放供公眾使用。 

(二) 穿越公共設施用地部分之空間，應捐贈予本市，坐

落建築基地範圍則免。 



第 4 頁，共 9 頁 

(三) 獎勵容積額度依設備或通道投影面積一倍核計。 

五、 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使用需

求後，應依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都市

更新回饋、捐贈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六、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提供服務性或公益性設

施，其提供方式、獎勵範圍及額度，應經本府核定；符

合本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規定審議事項者，應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再

經本府核定。 

七、 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稽查，

如認定與本府核定內容不符，應通報本府都市發展局依

都市計畫法規定查處。 

八、 本要點發布前已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提出

申請且程序尚未終結者，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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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執行要點 

規定 訂定理由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建築基地提供服

務性或公益性設施及後續追蹤管理等事項，並依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

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訂定本要點。 

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建築基地提供地下建築物

之進、排風口、樓梯間出入口、公共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穿越

道使用，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供文教、藝術展覽、表演使用、

觀景平台及產業性公眾使用之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並經都市

計畫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不計入樓地板面積並得酌予增加樓

地板之獎勵，其增加部分之獎勵規定由市政府定之，但最高不

得超過原基準容積百分之五。」，本府為辦理建築基地提供服

務性或公益性設施及後續追蹤管理等事項，及依授權規定明

定增加樓地板之獎勵計算等，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指依本自治條例

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提供之下列設施： 

(一) 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供文教、藝術展覽、表

演使用、觀景平台及產業性公眾使用者。 

(二) 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等相關設備及人行穿

越使用空間：建築基地提供地下建築物之進、

排風口、樓梯間出入口、公共人行陸橋或人行

一、明定本要點所稱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定義及類型。 

二、依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所提供服務之型態、提供方式、獎

勵容積計算方式之差異性，區分為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

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等相關設備及人行穿越使用空間

等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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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執行要點 

規定 訂定理由 

地下道穿越使用者。               

三、 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建築物及其持分土地所有權應無償登記予臺

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但設定地上權之公有

土地得由建築物所有權人與本市簽訂契約代

替，並約定於建築物存續期間內無償由本市專

用。 

(二) 獎勵容積依下列公式計算： 

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

（扣除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

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不計入樓地板面積部分

後之樓地板面積）×獎勵係數，獎勵係數為

一。 

一、明定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之提供方式及獎勵容積計算等

規定。 

二、考量近期數起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申請案，擬不申請

獎勵容積，惟申請大規模不計入容積之室內型公共設施，

並主張不以捐贈之方式提供，有追求不計入容積樓地板價

值而浮濫申請之虞，且室內型公共設施空間較易有轉作非

指定服務性或公益性用途使用之問題，宜妥適規範其執行

方式。 

三、提供方式部分，為避免浮濫申請及確保其服務性或公益

性，參考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七條有關社會福利

設施及其他公益設施規定，及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

第四十八條有關公益性設施規定，係規範應以無償登記為

公有或捐建（含相對應容積樓地板應有土地持分）之方式

提供，故明定提供方式以將建築物及其持分土地所有權應

無償登記予臺北市（管理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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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執行要點 

規定 訂定理由 

但考量設定地上權公有土地辦理持分捐贈實務上可行性

低，且為公有土地，爰同意設定地上權公有土地得免予登

記予本市，惟應與本市簽訂契約，並約定建物存續期間內

使用權由本市無償取得，以達該設施之服務性或公益性需

求。 

四、獎勵容積計算方式部分，考量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七條規定已明定提供社會福利設施及其他公益設施之

獎勵容積計算方式，為避免本市關於室內型服務性或公益

性設施之獎勵容積計算方式有不同之基準，爰參照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七條規定及本市都市更新執行方

式，明定獎勵容積計算公式及獎勵係數為一。 

四、 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等相關設備及人行穿越使用

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全天開放供公眾使用。 

(二) 穿越公共設施用地部分之空間，應捐贈予本

市，坐落建築基地範圍則免。 

一、明定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等相關設備及人行穿越使用

空間之提供方式及獎勵容積計算等規定。 

二、提供方式部分，考量建築基地內屬私權範圍且有維護管理

課題，又實務上此類設施物無法獨立辦理產權登記，故係

與本市簽訂契約捐贈方式為之，爰維持目前實務執行情

形，明定穿越公共設施用地部分之空間應捐贈予本市，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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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執行要點 

規定 訂定理由 

(三) 獎勵容積額度依設備或通道投影面積一倍核

計。 

落建築基地部分則免捐贈予本市。惟應全天開放供公眾使

用以確保其公益性。 

三、獎勵容積計算方式部分，考量地下建築物之進排風口等相

關設備及人行穿越使用空間，包含梯廳、無障礙昇降設施

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不計入樓地板面積部分，前開部分屬該空間必要部分

不宜扣除，應納入獎勵容積計算範圍，爰參照本府一０七

年七月三十日公告「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特定專用區

細部計畫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案」規定，明定依設備或通道

投影面積一倍核計獎勵容積額度。 

五、 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使

用需求後，應依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都市設計

及都市更新回饋、捐贈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一、 明定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使

用需求及作業規定。 

二、 為確認使用需求，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提供

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應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三、 查都市設計審議案如涉及捐贈樓地板，應依臺北市政府

受理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都市更新回饋、捐贈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爰明定提供作業程序應依臺北市政府受理都

市計畫、都市設計及都市更新回饋、捐贈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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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執行要點 

規定 訂定理由 

六、 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提供服務性或公益

性設施，其提供方式、獎勵範圍及額度，應經本府核

定；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規定審議事項者，應

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再經本府核定。 

明定本府受理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申請案其提供方式、

獎勵範圍及額度，應經本府核定；符合本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

規定審議事項者，應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再簽府同意核定。 

七、 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稽

查，如認定與本府核定內容不符，應通報本府都市發

展局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查處。 

一、明定服務性或公益性設施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檢

核其是否符合本府核定內容。 

二、為確保指定服務性或公益性用途之維持，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定期追蹤稽查是否符合本府核定內容。如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稽查認定違反本府核定內容，應通報本府都市發

展局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查處。 

八、 本要點發布前已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規定提

出申請且程序尚未終結者，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明定於本要點發布生效前依本自治條例第八十條之一提出申

請且程序尚未終結者，適用本要點規定，以避免程序中申請案

適用疑義。 
 


